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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五 

 

 

 

 

一、本次诉讼的前期公告情况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月18日

披露了股东陈立兵先生（以下简称“原告”或“被上诉人”）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闵行法院”）请求撤销公司《201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中《关于补选陆灿芳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关于补选成曦女士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等三项决议。 

闵行法院于2017年6月1日作出一审判决【（2017）沪0112民初2137号】，判决

公司败诉。公司于上诉期内，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

提出上诉，一中院于2017年11月30日开庭审理了本案。 

上述事项请详见公司于2017年1月18日至2017年12月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7-004、027、033、049、

063号公告。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2018年1月26日，公司收到一中院作出的二审判决【（2017）沪01民终9322号】，

判决支持了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了原审判决，并驳回了被上诉人陈立兵一审

全部诉讼请求。上述判决为终审判决。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闵行区浦星公路1769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http://www.cninfo.com.cn/


法定代表人：李芳英，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荣楠，君和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珏玮，君和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立兵，男，1973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湖北

省武汉市武昌区南苑村8-4-7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  伟，湖北楚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开公司”）因与被

上诉人陈立兵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2

民初21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

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神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荣楠律师、王珏玮实习律

师，陈立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神开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立兵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章程》第八十四条仅适用于董、监事换届选举，一审判决对此扩大

解释没有事实依据，且不符合章程本意；《章程》第五十四条规定了股东提出临时

议案的权利，并不受制于第八十四条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章程》第八十四条优

于第五十四条适用没有事实依据；神开公司已在股东大会前充分披露了候选人的信

息，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有误；公司董、监事的提名程序依法不属于可撤销的事项；

神开公司在本次当届董、监事的补选程序上没有恶意，因神开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涉

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其对神开公司的股权归属也存在不确定性，其委派的董事处

于失联状态，直接影响了神开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为了维护神开公司

的正常运营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股东提出临时议案并获得了绝大多数投资者的投

票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陈立兵辩称，一审判决关于神开公司《章程》第八十四条的适用和认定正确，

该条款不仅仅适用于董、监事的换届选举，同样也适用于董、监事的增补，神开公

司不能滥用表决结果而无视《章程》规定；结合神开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实施细则》、《公司法》以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规范性文

件，一审判决对于公司《章程》第五十四条内容的认定正确；根据神开公司《章程》、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神开公司未在股东大会前充分披露候选人



的信息，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此次神开公司增补董、监事的决议因程序不合法

应当被撤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综上，神开公司的上诉事由缺乏事实和法律

依据，故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陈立兵与神开公司的争议焦点为：一、陈立兵作为原告的

主体适格争点；二、提名程序的争点。 

本院认为，神开公司系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成立

和有效应当以遵循公司章程为首要条件。本案中，陈立兵提起股东大会决议撤销之

诉，其基本诉由是认为神开公司在未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程序，亦未经董事会

形成增补董事决议的情况下，擅自将股东提交的临时议案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严重违反了公司《章程》第八十四条的召集程序。神开公司一审抗辩及二审上诉意

见均认为神开公司201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

章程和法律规定，相关议案应为合法有效。据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如何理解

和适用神开公司《章程》第八十四条。 

首先，神开公司《章程》第八十四条在体例上属于《章程》第六节“股东大会

的表决和决议”，而非第三节“股东大会的召集”；其次，《章程》第八十四条的

内容具体为：“董事、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为：在本章程规定的人数范围内，按

照拟选任的人数，由前任董事会根据各股东推荐名单，提出选任董事的建议名单，

并经董事会决议通过后，将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选举；由前任监事会根据各股

东的推荐名单，并经监事会决议通过后，监事会将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提

交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大会提供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及基本情况”。

根据上述内容的文意以及特别文字“前任”，可以确定该条款属于董事会、监事会

换届选任的提名方式和程序，不适用于本届董事会、监事会的人员补选；第三，该

条款是基于神开公司的决策机构、人事管理处于正常、应然状态而制定的一般规则，

未充分反映和备注在神开公司遭遇特殊情况的应急机制；最后，《章程》的第四节

第五十四条与第六节第八十四条分属不同的章节，分别制约公司“股东大会的提案

与通知”和“股东大会的表决和决议”，相互之间不存在矛盾、覆盖或者优先适用

等问题。 

结合本案基本事实以及神开公司2016年间所面临的特殊背景，可以确定当时神

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已处于法定人数严重缺位之状态，同时2名在职董事



又因特殊原因而无法正常履行职责。按照《章程》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四十七条

之规定，上述非正常情形持续的后果必将导致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审议、

表决等运作机制处于瘫痪状态，并直接影响神开公司的正常运营乃至广大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在此非常境况，神开公司的三位发起人股东启用《章程》第五十四条规

定的临时提案机制，要求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补选第三届董事、监事，其主体身份、

提案程序以及提案内容均符合章程和法律规定，而后神开公司对于增加临时提案的

补充公告、对于候选人的基本信息披露等行为亦完全符合章程和法律规定，对此陈

立兵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鉴于系争提案及最终决议均十分明确为补选第三届

董事会、监事会的董事和监事，因此，《章程》第六节第八十四条不适用于本案的

处理。 

本院认为，本案系争三项决议的形成和确立，既符合神开公司的《章程》，也

符合神开公司基于特定时期、特殊境况的应急措施，更符合神开公司广大投资人的

根本利益，不存在公司规避章程、滥用表决以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事实，故上述三

项决议应为合法有效。另，陈立兵作为神开公司的投资者之一，客观上没有参与系

争三项决议的投票，但其诉由主张并无主观恶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投资者对上

市公司的关注和监督。本案纠纷的引起，亦反映了神开公司与中小投资者之间的信

息沟通和互动关系存在一定障碍，故本院判定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神开公司负

担。 

综上所述，神开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

适用法律有所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及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2民初2137号民事判决； 

驳回被上诉人陈立兵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为人民币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上诉

人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简要说明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公告之日，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一中院的终审判决支持了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了原审判决，并驳回了被

上诉人陈立兵一审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重大影响，

但判决从司法层面明确了公司《201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合法性，以

及公司本届董（监）事会董（监）事任职资格的有效性，维护了公司治理的安定性，

为公司过去一年来之不易的经营成果提供了坚实保障。今后公司将继续按照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规范公司治理，努力回报广大投资者。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月 27日 

 




